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零星修缮改造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招标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零星修缮改造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二）项目范围：除了招投标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以外的项目的造价服务(包括不限于日常维护修缮改造项目、项目设备采购与安装等项目)

（三）服务期限：招标服务期限三年，合同期内一年一考核

（四）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医院开展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服务收费业务类别及服务内容(如投资估算、设计概算工程预算、工程量清单编制审核、工程结算审核、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等),非工程类项目概预算、组价、审核等造价咨询服务。

（五）服务质量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和工程基本建设等有关规章以及建设部、云南省政府、云南省建设厅涉及项目造价管理的有关规定、文件等要求。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审计法》《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规程（中价协〔2017〕45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08〕91号）》《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昆政办〔2011〕112号）》建设主管部门的相关规章制度以及云南省补充规定，应确保成果资料完整、直实准确，清晰有据。

二、采购方式及收费

（一）评审方式：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详见评分说明），总分100分，综合得分最高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评审专家按评分高低依次排序，推荐一名中标候选人。

（二）造价服务项目金额计费依据：参照《云南省物价局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云价综合〔2012〕66号）文件并结合造价行业昆明市场行情按比例优惠。

三、响应人的资格要求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经营、资格证件齐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资信和商业信誉及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拟派的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限土木建筑工程或安装工程专业），须为本单位注册人员，如注册单位曾有变更的，需提供注册单位变更记录；提供连续6个月在本公司的社保缴费证明。
3.不接受联合体响应，不允许分包、转包，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两个标段的响应活动；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6.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经营资质；

7.无犯罪承诺书以及供应商在本项目谈判截止时间前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名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